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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5_87_BA_E5_c122_485270.htm 2005年2月23日，江

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亚公司”）与杭州

回音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回音必集团”）达成《关于资

产重组合资组建公司的协议》，该协议第二条第1项约定：“

乙方（回音必公司）以现金受让甲方（东亚公司）经江西省

国资委核准或备案后所拟重组国有净资产95%的产权，甲方

通过国有资产转让变现收益用于职工安置和职工股金退出，

剩余国有净资产作为甲方出资在合资公司占有5%的国有股权

”。第二条第5项约定：“双方同意合资公司对进入重组范围

的资产和债务全部承继，并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同时承担民事

责任。” 2005年4月15日，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赣国资企一字?2005?114号文件，批准同意“江西东亚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资产重组方案”。 2005年8月2日，东亚公司与回

音必集团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同日，双方在《关于收购江西

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评估备案的95%净资产协议书》中

约定“合资公司对投入公司的上述资产享有占有、收益、管

理和处分等各项权利，并对承继的债务承担清偿义务”（见

第4条）。“双方在按照第4条之规定设立合资公司后，全部

债权债务由合资公司继承和清偿”（见第8条）。 合资公司

“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于2005年8月9日

申请设立。在2005年8月7日召开的一届一次股东会上，全体

股东作出如下决定：“同意在江西省东乡县设立回音必集团

（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人民币，



回音必有限公司出资900万元，占90%，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

司出资50万元，占5%，浙江省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

，占5%”。 2005年8月10日，“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

药有限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此后，回音必集团及

浙江省医药商业有限公司通过增资或其他方法，使回音必集

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的注册资金变更为5000万元人

民币，其中回音必集团出资4500万元（净资产4461.22万元，

货币38.78万元，占股权比例90%），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司

出资50万元（净资产45.32万元，货币4.68万元，占股权比

例1%），浙江省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出资450万元（货币450万

元，占股权比例9%）。 2006年12月11日，浙江天冉化工有限

公司（原浙江医药商业有限公司）受让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在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所持股本50

万元，并办理了变更登记。至此，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司的

资产全部出售，但一直未办理法人注销登记。 合资公司回音

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成立后，曾于2005年9月7

日以合资公司和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发出《关

于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债权债务承继的函》，称：“

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回音必集团（江西

）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承继和清偿”。但该函并未送达有关单

位。有关债权人并不知道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合资

公司在名称和资产上的具体变更情况。 在此后近一年时间里

，合资公司仍以原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他人

发生业务关系。从有关债权人掌握的证据上看，在2005年12

月底之前，合资公司仍使用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开

具增值税发票，甚至到2006年元月份，在合资公司发货使用



的商品出库运输单上加盖的仍是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印章。而到2006年4月，相关收货单位付款仍然是汇到江西

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帐户上。但增值税发票上则在2006

年元月就开始启用了合资公司??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

药有限公司的名称和印章。而无论是以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的名义开票，还是以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

限公司的名义开票，增值税发票上标称的开票人均为李芳燕

，而在备注栏签字的也同为贺丽慧。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

在2005年8月10日合资公司成立以后，是合资公司以事实上已

不存在但未被注销的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名义与他

人发生业务往来。2005年12月30日，以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和合资公司所谓改制后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业务员又以

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H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合

同不仅约定了发货数量和价款，还对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在2005年8月份之前应承担的债务如何处理作了说明。此

后，无论是合资公司，还是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都未

履行该合同。为此，H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的问

题是： 1、谁应当作为本案的被告？ 2、2005年12月30日合同

的效力如何？ 3、合同中约定的应由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承担的债务应由谁来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

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五条

规定：“企业售出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资产作价入股与他

人重新组建新公司，所购企业法人予以注销的，对所购企业

出售前的债务，买受人应当以其所有财产，包括在新组建公

司中的股权承担民事责任。”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售出

后，应当办理而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起诉该企



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企业资产转让后的具体情况，告知

债权人追加责任主体，并判令责任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在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即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

否是“应当办理而未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的企业。 事实

上，在2005年8月10日，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95%的

清资产出售后，又将剩余的5%净资产作为股本与回音必集团

合资成立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其作为独立企

业法人已不存在。因为《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

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

权力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而《民法通则》第37条则列

举了法人应当具备的四个条件：“（一）依法成立，（二）

有必要的财产或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

所，（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中独立财产与独立责

任是法人独立人格的两根基本支柱，而独立责任则是独立财

产的最终体现。 就本案而言，在2005年8月10日以后，作为江

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除了因未注销而尚有其名称外，一

无必要的财产和经费，二无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组织机

构和场所均已被合资公司取代和占有），已不能独立承担民

事责任（没有了财产和经费，何谈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针对这种名存实亡的企业，最高人民法院早在法复?1994?4号

《批复》中就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然领取

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

企业，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企业法人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该企业的法人资

格可不予认定”。 对照上述规定，我们不难看出，江西东亚



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2005年8月10日以后，特别是在2006年12

月份将自己仅有的在合资公司的50万元股本出售以后，肯定

已属于“应当办理企业法人注销登记”的情况。 《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出售后，买受人将所购企业重

新注册为新的企业法人，所购企业法人被注销的，所购企业

出售前的债务，应当由新注册的企业法人承担。但买卖双方

另有约定，并经债权人认可的除外”。 从本案实际情况看，

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出售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

在2005年8月份出售了95%的净资产，二是在2006年12月份将

其仅有的在合资公司内50万元的股本出售。而无论如何出售

，其结果都是买受人将所购企业与他人重新组建新公司。因

此，本案被告除了江西东亚药业有限公司外，还应依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追加杭州回音必集团公司和

浙江天冉化工有限公司为责任主体。而又由于在企业出售时

各方约定所购企业出售前的债权债务，由“合资公司继承和

清偿”，也就是说，本案真正的被告和具体债务承继人应当

是新注册的合资公司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而

杭州回音必集团公司和浙江天冉化工有限公司仅是在法律上

与本案的处理有利害关系，故可作为追加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 对于2005年12月30日合同效力，应当是肯定的。因为在这

个合同签订时，作为合同一方的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尚存，同时合资公司仍在以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的名义进行民事活动，合同相对人从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出库

单以及回款帐户上有理由相信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与



合资公司是同一民事主体，合同中的意思表示不仅代表江西

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也代表着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

限公司。 而对合同中约定的应由江西东亚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承担债务，应由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承担。这

里不仅是因为2005年8月10日以后，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实质上已不存在，合资公司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限

公司仍以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与他人发生业务关系

，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享有和承担实质上也是合资公司。

并且2005年12月30日合同中所约定的又完全是2005年8月10前

江西东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出售前形成的债务，依据出售企

业与买受人的约定和上述法律规定，此债产务也应由新注册

的企业法人----回音必（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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